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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农党〔2020〕67号
中共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党委关于

明确局领导工作分工的通知

各县市委农办、农业农村局，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

根据《中共迪庆州委办公室  迪庆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迪庆藏族自治州农业农村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迪办发〔2019〕27号）、《中共迪庆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迪庆州农业农村局所属事业单位机构编制方案的通知》（迪编办〔2019〕52号）文件精神，经2020年11月30日局党委会议研究，现将州农业农村局领导工作分工明确如下，请按此联系工作。

一、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树奇

领导局全面工作，负责党风廉政、党建、意识形态、扫黑除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安全生产、河（湖）长制、法制建设、综治维稳、民族宗教、目标督查等。

联系州委办、州人大办、州政府办、州政协办工作。

二、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扎都
负责种植业、计划财务、药肥管理、应急救灾、农业保险、依法治州等方面工作；分管科室站所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工作。

分管计划财务科、种植业与农药管理科、法规与行政审批科，州农业科学研究院、州农机安全监理所（州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系审计、财税金融、保险、国资监管、司法、依法治州、气象、卫生健康、粮食和物资储备等工作。

完成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庄群才

负责机关运转车辆管理与调度、接待、办公用品保障等日常事务，负责干部人事、离退休人员管理工作；协助局长抓好党建、意识形态、扫黑除恶、应急管理、目标督查、综治维稳工作；负责政策研究、农业农村改革、农业机械、农业基本建设、农村合作经济发展等方面工作；协助局长抓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安全生产工作；分管科室站所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工作。

分管办公室、农业基本建设与农机科、改革与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乡村产业发展与产品质量监管科、发展规划科，

州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州农业农村信息与宣传教育中心、州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州农业基本建设服务站、州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联系组织人事、宣传、退役军人事务、人民防空、机要保密、信访、政法公安、国家安全、网络安全、档案、政策研究、深化改革、脱贫攻坚、搬迁安置、自然资源、水利、安全生产、工业、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招商引资、商务、外事外经、文化旅游、统计、食品安全、市场监管、产品推介等有关工作。

完成局长交办的其它工作。

四、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肖毛

负责畜牧兽医、渔业渔政、科技教育、社会事业、农业环资、农村能源等工作；协助局长抓好民族宗教、河（湖）长制工作；分管科室站所党风廉政、意识形态工作。

分管畜牧兽医与兽药管理科、社会事业与科教环资科，

州畜牧兽医科学研究院、州农村能源与农业环境服务站。

联系统战侨务、交通运输、科技教育、体育、林业和草原、民族宗教、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民政、能源、污染治理和社会事业等有关工作。

完成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五、局党委委员、州纪委监委驻州农业农村局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徐建宏

按州纪委监委工作要求履行职责。

分管驻局纪检组。

联系州纪委监委办公室。

完成局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局领导班子成员实行互为AB角工作协调机制，杨树奇与肖毛、扎都与庄群才互为AB角。互为AB角的领导要互通情况、加强协调、互相补位。A角出差、休假、脱产学习等期间要主动协调B角代行A角职责。联系部门的文件、会议由联系的领导班子成员阅办、出席。

中共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党委

2020年12月3日


 抄送：省农业农村厅；

       齐建新州长，李燕兰常委，徐鹏声常务副州长，李清培副州

长；巨燕冬副秘书长，龙永明副秘书长；

        州委各部委办，州级国家机关各委办局，州人大办、州政协

办。 

 迪庆州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0年12月3日印发 


